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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

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发表如下意

见： 

（一）担保情况 

1、2020 年度审批和实际已发生的对外担保情况 

（1）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 2020年

3月 25日召开的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

意以下担保事项： 

①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交所”）

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西支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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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为塑交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申请 2,000 万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一年。 

③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 2,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4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④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业”）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1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⑤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以其持有的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蒙华海电”）49%股权为蒙华海电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海分行申请 5.7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 6亿元，担保期限一年。 

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 3 月 6日，乌海化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最

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乌海化工以其持有的蒙华海电 49%股权为蒙华海电在该行

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 55,000万元。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其他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2）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0年 5月 18

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以下担保事项： 

①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

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6,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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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

授信额度 27,2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7,2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一年。 

③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

民币授信额度 16,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6,00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一年。 

④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申请综合人

民币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一年。 

⑤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8,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⑥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

民币授信额度 2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一年。 

⑦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

授信额度 13,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一年。 

⑧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2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⑨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茂稀土”）

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5,000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⑩公司为中谷矿业与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 10,000 万元的融资租

赁交易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 

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 5 月 20日，公司与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市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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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为中谷矿业与乌海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至

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期限三年）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20年 8 月 15日，公司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保证

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

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36,000万元，担保期限 1年。 

2020年 11 月 25日，公司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签署

《保证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申请

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30,000万元，担保期限 1

年。 

2020年 11 月 19日，公司、乌海化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签署《借款展期协议》，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20,000万

元，担保期限 1年。 

2020年 11 月 9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最高

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人民

币授信额度 27,2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27,100万元，担保期限 1年。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其他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3）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 7月 2日召开的 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①公司、乌海化工为中谷矿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申

请 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5,00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两年。 

②公司、乌海化工及新达茂稀土为中谷矿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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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分行申请 32,899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32,899 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③公司为中谷矿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申请 1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18,000 万元，担保期限至主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④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申请 2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27,600 万元，担保期限至主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 6 月 19日，公司、新达茂稀土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新达茂稀土为中谷矿业 2020年 6月 19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期间在该行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32,899

万元。 

2020年 7 月 7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中谷矿业自 2020年 7 月 7日至 2021年 7月 6日在该行

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最高余额为 18,000万元。 

2020年 7 月 7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自 2020年 7 月 7日至 2021年 7月 6日在该行

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最高余额为 27,600万元。 

2020年 12 月 9日，公司、新达茂稀土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2020 年 12 月 10 日，乌海化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借款展期协议》。公司、乌海化工、新达茂稀土为中

谷矿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 32,899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32,899万元。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其他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4）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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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8月 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0年 9月

14日召开的 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1、中谷矿业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申请综

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万元，担保期

限不超过 1年。 

2、鉴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乌海化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及公司与

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将到期，乌海化工拟向光大银

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办理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续做，公司拟为该续

贷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6,000 万元，担保贷款期限不

超过 1年。 

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 11 月 25日，中谷矿业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

签署《保证合同》，中谷矿业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

支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3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30,000万元，担

保期限 1年。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其他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5）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1、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

授信额度 29,7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9,7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年。 

2、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申请综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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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授信额度 22,4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6,88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 1年。 

3、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7,5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7,5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4、公司为中谷矿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10,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2,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年。 

5、公司为中谷矿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海南支行申请综合人

民币授信额度 14,875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7,850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 1年。 

6、公司为中谷矿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8,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7、公司为西部环保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2,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4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实际发生情况：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6）本报告期发生的其他担保事项 

2020年 2 月 1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为中谷矿业与该行在 2020年 2 月 13日至 2021年 2月 12日之间

签署的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 8,500万元。 

2020年 2 月 1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与该行在 2020年 2 月 13日至 2021年 2月 12日之间

签署的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 8,000万元。 

2020年 1月 2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

公司为西部环保向该行申请 2,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的最

高债权额为 2,4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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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乌海化工与该行在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1 年 6 月 8 日之

间签署的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 29,7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9年11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含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无）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A3） 
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合计（A4） 
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乌海化工 2016 年 07 月 22 日 46,650.92 2016 年 09 月 09 日 28,171.17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

期限 4 年）生效之日起，至

被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

届满之日止。 

否 否 

中谷矿业 2017 年 03 月 01 日 30,000 2017 年 03 月 31 日 15,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始至

融资租赁合同（期限 4 年）

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满两年时止。 

否 否 

中谷矿业 2017 年 03 月 01 日 30,000 2017 年 03 月 31 日 15,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始至

融资租赁合同（期限 4 年）

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满两年时止。 

否 否 

中谷矿业 2017 年 06 月 16 日 8,516 2017 年 06 月 26 日 4,369.74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

租赁合同（期限 3 年）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满两年的期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7 年 06 月 16 日 8,516 2017 年 06 月 26 日 3,433.37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

租赁合同（期限 3 年）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满两年的期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7 年 12 月 30 日 16,400 2018 年 02 月 08 日 16,392 连带责任 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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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担保的主债权（期限 3 年）

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 

乌海化工 2018 年 09 月 12 日 10,000 2018 年 09 月 28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4 年）届满之日起三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18 年 10 月 24 日 90,000 2018 年 10 月 24 日 9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否 否 

乌海化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0,000 2019 年 02 月 12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7,000 2019 年 03 月 27 日 7,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30,000 2019 年 06 月 21 日 3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0,000 2019 年 02 月 12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7,850 2019 年 03 月 13 日 17,85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金材科技 2019 年 02 月 01 日 2,000 2019 年 01 月 15 日 2,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9 年 04 月 23 日 10,000 2019 年 05 月 15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四年）届满之日起三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5,200 2019 年 07 月 17 日 24,84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6 月 25 日 27,800 2019 年 09 月 26 日 27,8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6 月 25 日 16,000 2019 年 08 月 20 日 16,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6 月 25 日 36,000 2019 年 08 月 19 日 36,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6 月 25 日 30,000 2019 年 08 月 26 日 3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8 月 29 日 20,000 2019 年 09 月 24 日 2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新达茂稀土 2019 年 08 月 29 日 5,000 2019 年 09 月 12 日 5,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2,000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2,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08 月 06 日 13,000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3,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32,899 2020 年 06 月 19 日 32,899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8,500 2020 年 02 月 19 日 8,5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10 
 

乌海化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8,600 2020 年 02 月 19 日 8,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西部环保 2019 年 10 月 31 日 2,400 2020 年 01 月 02 日 2,4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4 月 28 日 10,000 2020 年 05 月 20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至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

期限三年）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30,000 2020 年 06 月 08 日 29,7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18,000 2020 年 07 月 07 日 18,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20 年 06 月 17 日 27,600 2020 年 07 月 07 日 27,6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20 年 04 月 28 日 36,000 2020 年 08 月 15 日 36,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20 年 04 月 28 日 30,000 2020 年 11 月 25 日 3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20 年 04 月 28 日 20,000 2020 年 11 月 19 日 2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乌海化工 2020 年 04 月 28 日 27,200 2020 年 11 月 09 日 27,1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32,899 2020 年 12 月 09 日 32,899 
连带责任

保证 

至主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两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B1） 
406,429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B2） 

283,098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B3） 
929,345.92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B4） 
475,761.86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中谷矿业（乌

海化工于

2012年 12月

为中谷矿业

长期借款提

供担保） 

  2012 年 12 月 27 日 45,000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2020 年 12 月 11

日）后两年止 

是 否 

中谷矿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180,000 2015 年 01 月 09 日 18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2022 年

12 月 26 日） 

否 否 

蒙华海电 2018 年 12 月 18 日 60,000 2019 年 03 月 25 日 60,000 质押 1 年 是 否 

蒙华海电 2020 年 03 月 10 日 60,000 2020 年 03 月 06 日 55,000 质押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32,899 2020 年 06 月 19 日 32,899 连带责任 1 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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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乌海化工 2020 年 08 月 27 日 30,000 2020 年 11 月 25 日 3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32,899 2020 年 12 月 09 日 32,899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中谷矿业 2020 年 06 月 17 日 32,899 2020 年 12 月 10 日 32,899 
连带责任

保证 
1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C1） 
160,798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C2） 

177,117.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C3） 
400,798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C4） 
324,218.2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567,227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B2+C2） 
460,215.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1,330,143.92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A4+B4+C4） 
799,980.06 

注：上述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以其持有蒙华海电 49%股权为蒙华海电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的股

权质押担保，在审议和签署相关保证合同时属于对外担保事项。截至本报告期末，蒙华海电已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3、结论 

公司建立了《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就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权限、审核

程序、日常管理和持续风险控制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上述对外担保已按照《公司

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及本意见出具之日，除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以其持有蒙

华海电49%股权为蒙华海电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外，公司其他对外担

保余额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被担保方经营情况良好，

销售渠道稳定安全，货款回收有保障，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

的范围内。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其他任何法人单位、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没

有逾期担保事项。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上述担保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

而承诺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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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经营性资金往来 

（1）日常关联交易往来 

经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预计 2020年度（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43,386.80万元。 

2020年 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期间，公司（含子公司）实际发生如

下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公司/子公

司 
关联交易对方 交易事项 

2020年度预

计金额 

2020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外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采购原辅

材料 

中谷矿业 

乌海市新能源

集团发展有限

公司 

采购煤炭 
不超过

1,000万元 
  

乌海化工 

内蒙古盐湖镁

钾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盐湖

镁钾”） 

采购原盐 
不超过

8,000万元 
1,587.84  

乌海化工 

广东鸿达兴业

机器人有限公

司 

采购生产自动

化机器人 

不超过 366

万元 
  

中谷矿业 
内蒙古盐湖镁

钾 
采购原盐 

不超过

8,000万元 
2,688.41  

西部环保

鄂尔多斯

土壤改良

有限公司 

广东鸿达兴业

机器人有限公

司 

采购生产自动

化机器人 

不超过53万

元 
43.00  

新达茂稀

土 

内蒙古盐湖镁

钾 
采购工业盐 

不超过 200

万元 
  

小计 
不超过

22,646 万元 
4,319.25 0.00 

接受劳务 乌海化工 
乌海市海外建

筑有限公司 

接受建筑劳务

服务 

不超过 500

万元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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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

科装备有

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

科装备”） 

乌海市海外建

筑有限公司 

接受建筑劳务

服务 

不超过

2,000万元 
  

小计 
不超过

2,500万元 
13.76 0.00 

租赁办公

场地、仓

库 

广东塑料

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

司 

广东兴业国际

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业国际”） 

租赁办公场

地、仓库 

不超过

463.6万元 
93.35  

公司 兴业国际 租赁办公场地 
不超过 32.4

万元 
  

广东金材

实业有限

公司 

鸿达兴业集团

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场地 

不超过 4.8

万元 
6.67 1.87 

小计 
不超过

500.80 万元 
100.02 1.87 

销售商品 

乌海化工 
内蒙古盐湖镁

钾 

销售液碱/盐

酸等产品 

不超过 100

万元 
  

江苏金材

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国际 
销售 PVC制品

和 PVC生态屋 

不超过 200

万元 
  

西部环保

杭锦旗土

壤改良有

限公司 

鸿达兴业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农产品 

不超过30万

元 
  

西部环保

杭锦旗土

壤改良有

限公司 

内蒙古盐湖镁

钾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农产品 
不超过30万

元 
  

小计 
不超过 640

万元 
0.00 0.00 

提供劳务

/工程等

服务 

江苏金材

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国际 提供装修服务 
不超过 200

万元 
  

中科装备 

内蒙古盐湖镁

钾有限责任公

司 

提供项目安

装、检修工程 

不超过

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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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装备 兴业国际 提供建筑工程 
不超过

1,600万元 
  

乌海鸿达

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

公司 

内蒙古盐湖镁

钾 

提供物流运

输、交易服务 

不超过

10,000 万元 
784.25  

青海鸿达

物资交易

中心有限

公司 

内蒙古盐湖镁

钾 
提供物流服务 

不超过

2,000万元 
1,032.00  

小计 
不超过

16,600 万元 
1,816.25 0.00 

出租设备

/场地 

乌海化工 
内蒙古盐湖

镁钾 
出租厂房设备 

不超过 500

万元 
  

小计 
不超过 500

万元 
0.00 0.00 

合计 

不超过

43,386.80

万元 

6,249.29 1.87 

注：鉴于 2020 年公司对蒙华海电完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蒙华海电成为公司全资二级

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与蒙华海电发生的交易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在上表中填列。 

2020 年度，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子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与关联方发生了

部分董事会会议预计外交易，金额合计为 1.87 万元，该等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且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等超出董事会预计的关联交易

发生金额在董事长权限内，已履行董事长审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经核查， 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进

行了认真审核，现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4-04-19/638680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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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我们认为，2020年度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

度等规定，考核和发放高管人员薪酬；2020年度公司高管薪酬是真实和合理的，

有利于调动高管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定发展；薪酬发放的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

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以2020年12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2,590,725,116股，扣除截至本利润

分配预案披露之日回购专户持有股份21,711,700股后股本2,569,013,41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8,259,147.58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未来

实施该分配方案之股权登记日，若因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导致分配股份数量变动的，

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10股分配金额。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

股东回报规划》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

计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同时，该利润分配方案能够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

兼顾对投资者合理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上述公司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一般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经认真审阅，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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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2020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严格按照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未发

现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的情形，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是有效

的。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五、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

资金违规存放或使用的情形。《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13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 2020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六、关于续聘 2021 年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于 2021年 3月 19日出具了关

于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

可意见，现对《关于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与能力。永拓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

审计工作，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公司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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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于 2021年 3月 19日出具了关

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现对《关于确认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2021年 1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期间，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塑

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环保”）、江苏金

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材科技”）、内蒙古中科装备有限公司，拟与关

联方内蒙古盐湖镁钾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兴业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乌海市海外建

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建筑”）发生采购原辅材料、销售商品、接受或提

供劳务/服务、租赁场地等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合计不超过 18,100 万元，具体交易价格将参照同期同类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确定。 

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对公司及子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且上述交易按照

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

案时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基于

独立判断，我们同意上述预计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月 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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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执行可以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九、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

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崔毅、温和、廖锐浩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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